
 

第 1 页 共 5 页 

 

 

 

 

HTTP：WWW.JIAYUAN-LAW.COM 北京 BEIJING·上海 SHANGHAI·深圳 SHENZHEN·香港  HONG KONG ·西安  XI’AN 

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嘉源(2016)-04-117 

敬启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市嘉源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常年

法律顾问，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阅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公司《章程》； 

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三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4、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5、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信证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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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第二次通知》； 

6、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及 

7、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相关文件。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并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事宜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等发出关于召开股

东大会通知的相关公告。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拟

审议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人等。 

2、 公司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20 日收到的书面回复，计算出拟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未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为此，2016 年 6 月 8 日，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事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等发出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二次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

议时间、地点、拟审议事项等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 

3、 2016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 点 30 分，本次股东大会在北京市朝阳区亮马

桥路 48 号瑞城四季酒店 5 层紫禁厅举行。其中，A 股股东通过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8 日 9:15—15:00。 

4、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登记资料、授权委托书

等证明文件以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共计 89 人，代表股份 3,366,954,464

股（其中，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 2,703,194,018 股、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股份 663,760,4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27.78724%。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会议通知的发出以及会议的召开程序均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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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1、 本所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 A 股股东的股票账户卡、身份证

或其他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等进行了

验证。 

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3、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律顾问、香港中央证券登

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人员。 

本所认为，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 A 股股东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

司 H 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1、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做了逐项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以表决的方式对会

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束后，由公司股东代表、监

事代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及律师对现场表决投票

情况进行监票。 

3、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 A 股股东

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

司提供了网络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 

4、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并通过了下列议案： 

（1）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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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 《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7） 《关于增发公司 A 股、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8）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 2015 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9） 《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1)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信集团及其下属公司、联系人拟发生的关

联/连交易 

2)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除外）及与持有公司

下属子公司 10%以上股权的公司之间拟发生的关联交易 

（10） 《关于变更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此外，本次会议审阅了《2015 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